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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加强对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的管理，规范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提高地方标准制定的工作

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邢玉燕、陈诗帆、王林、戴恩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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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管理规范  地方标准制定工作程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方标准的阶段划分、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出版、复审、废止等各

阶段的程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各级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及其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GB/T 1.2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 

3 地方标准制定范围 

3.1 对下列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统一的规范，可以制定地方标准： 
a)工业产品的质量、安全、卫生要求和工业产品的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运、使用等过程中

的安全、卫生要求； 

b)信息、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的安全、卫生和技术要求； 

c)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卫生要求； 

d)农业（含林业、牧业、渔业等）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及生产、管理技术要求； 

e)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要求、服务提供程序、服务组织和人员资质、服务环境要求； 

f)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服务质量要求； 

g)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制定地方标准的其他技术要求。 

3.2 对符合本标准 3.1 条的要求，又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制定强制性地方标准： 
a)有关国家安全的技术要求； 

b)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c)产品及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技术要求； 

d)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环境保护要求及海南省需要控制的工程建设的其他要求； 

e)污染物排放限值和环境质量要求； 

f)保护动植物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要求； 

g)防止欺诈、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要求； 

h)维护海南省经济秩序的重要产品的技术要求。 

3.3 地级以上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和发布服务地方标准。 
3.4 县级以上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和发布农业技术规范。 

4 阶段划分 

地方标准制定程序划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出版阶段、

复审阶段、废止阶段。 

5 立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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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各级管理部门、企业、社会团体、科研院所、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公民等，于每年 9 月份或

必要时向各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地方标准制定项目的建议，并填报《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

订项目建议书》（见附录 A），由各级标准化主管部门汇总后报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5.2 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或委托相关单位对提交的项目建议进行汇总、审查、协调或必要的论

证，在 30 个工作日内下达“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和向社会公布。 

5.3 执行地方标准计划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对计划项目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 
a）确属急需制定地方标准的项目，可以增补； 

b）确属不宜制定地方标准的项目，应予撤消； 

c）确属特殊情况，可以对计划项目的内容进行调整。 

6 起草阶段 

6.1 地方标准起草单位收到“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后，应组成地方标准起草工作组、指定项目负

责人和标准起草人，工作组人数不少于 3 人。项目负责人应为本行业或本专业的专家，标准起草人应熟

悉本专业、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具备一定的标准化知识。 

6.2 地方标准起草单位应对所订地方标准的质量及其技术内容全面负责。地方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调查

研究、综合分析、试验验证的基础上，按 GB/T1.1 和 GB/T1.2 的要求起草“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和“地

方标准编制说明”。 

6.3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a）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主要标准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b）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操作规程、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c）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d）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或与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e）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f）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g）作为强制性地方标准或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建议； 

h）贯彻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i）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7 征求意见阶段 

7.1 经地方标准起草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查后，地方标准起草工作组将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地

方标准编制说明”和“海南省×××地方标准征求意见表（汇总表）”（见附件 C）印发给各有关部门

及生产、经销、使用、科研、检验、教学等单位征求意见。 

7.2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和个人需在规定的期限内回

复意见，如没有意见也需复函说明，逾期不复函者，按无异议处理。 

7.3 强制性地方标准对贸易有重大影响而又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地方标准起草工作组应填报《海南省

×××强制性地方标准通报表》（见附录 B），由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并

通过互联网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 

7.4 涉及面广、影响重大的推荐性标准，可通过互联网公开征求意见。 
7.5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有重大修改的，应进行第二次征求意见（甚至第三次征求意见）。对“地

方标准征求意见稿”有重大分歧意见，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可进行会议征求意见，地方标准起草工作组

应加强沟通协调。此时，项目负责人应主动向下达计划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延长或终止该项目计

划的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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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地方标准起草工作组应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分析、研究、综合、修改后，提出“地方标准征求意见

汇总表”、“地方标准编制说明”和“地方标准送审稿”。 

8 审查阶段 

8.1 地方标准起草单位向相应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地方标准送审稿”、“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和“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同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 20 个工作日内组织审查。 

8.2 参加审查人员，应有各有关部门的主要生产、使用、经销、科研、检验、大专院校、学术团体的

代表。其中，使用方面的代表应不少于四分之一。审查组人数一般不少于 5 人，人数宜为单数。 

8.3 地方标准审查的内容： 
a)地方标准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否存在矛盾、重复、交叉； 

b)地方标准技术内容的必要性、合法性、实用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c)地方标准的编写是否符合GB/T 1.1和GB/T 1.2的有关规定。 

8.4 审查方式可采用会审和函审。对技术、经济意义重大、涉及面广、分歧意见较多的标准以及强制

性标准需采用会审方式。其余的可采用函审。 

8.4.1 会议审查时，会审组织者应将“会议通知”、“地方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地方标

准意见汇总表”等提前 7 个工作日提交给参加会审的人员。 

8.4.2 会议审查，原则上应协商一致。如需表决，必须有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四分之三同意方为

通过。标准的起草人不能参加表决，其所在单位的代表不能超过参加表决者的四分之一。会议审查有重

大分歧的，可以再次协商，应重新组织审查。 
标准起草工作组应记录审查意见。审查组应写出“地方标准审查意见”。组织者应写出“会议纪要”。 

8.4.3 函审时，组织者应将“地方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以及“《×××…》地方标准函审意

见表”（见附录 E）等材料交（寄）参加函审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函审时，必须有四分之三的回函同意

为通过。回函率不足三分之二时，应重新组织审查。 

8.5 标准审查后 30 个工作日内，地方标准起草工作组应根据审查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地方标准送

审稿”逐项进行修改，提出“地方标准报批稿”。 

9 批准阶段 

9.1 地方标准起草单位应向相应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办理报批手续： 

a）组织地方标准审查的正式通知； 

b）海南省×××地方标准报批和编号发布签署表（见附录D）； 

c）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 

d）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e）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f）地方标准审查意见、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 

g）必要的试验验证材料。 

9.2 各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地方标准报批材料后，应委托相应专业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地方

标准报批稿内容与标准审查时审定内容的一致性进行审查，同时对报批材料的完整性、有效性进行审查

后，在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批准、编号、发布手续。 

9.3 地方标准的编号，由地方标准代号、地方标准顺序号和年号三部分组成。海南省强制性地方标准

代号为 DB46/，海南省推荐性地方标准代号为 DB46/T，各市县地方标准代号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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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市县地方标准代号 

市、县名称 地方标准代号 市、县名称 地方标准代号 

海口市 DB460100/ 屯昌县 DB469022/ 

三亚市 DB460200/ 澄迈县 DB469023/ 

五指山市 DB469001/ 临高县 DB469024/ 

琼海市 DB469002/ 白沙县 DB469025/ 

儋州市 DB469003/ 昌江县 DB469026/ 

文昌市 DB469005/ 乐东县 DB469027/ 

万宁市 DB469006/ 陵水县 DB469028/ 

东方市 DB469007/ 保亭县 DB469029/ 

定安县 DB469021/ 琼中县 DB469030/ 
注：市县推荐性地方标准应加标字母T。 

 

9.4 地方标准批准发布后，省级地方标准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备案，地、市、

县地方标准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报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材料包括： 

a) 地方标准申请备案函和地方标准备案登记表； 

b) 地方标准批准发布文件； 

c) 地方标准文本； 

d)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10 出版阶段 

地方标准备案后，由各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有关单位组织印刷、出版和发行。强制性地方标

准和农业地方标准应在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网站上刊登。 

11 复审阶段 

11.1 地方标准实施后，应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

过 5 年。 

11.2 地方标准的复审，应确定其复审结果。复审结果分为三种：即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 

11.2.1 确定继续有效的地方标准，由各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印发通知或公告。 

11.2.2 确定修订的地方标准，由各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并由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下达

《海南省地方标准修订计划》，并参照本标准第 6、7、8、9、10 章的要求完成修订工作。 

11.2.3 确定废止的地方标准，按本标准第 12 章的程序废止。 

12 废止阶段 

12.1 对于经复审后确定为无存在必要的地方标准，应予废止。 

12.2 地方标准与新颁布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相抵触的，应予废止。 
12.3 废止的地方标准，由海南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印发通知或网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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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书 

项目名称

（中文） 
 

项目名称

（英文） 
 

项目提出单

位 
 

项目性质 
（强制或推荐）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联系地址    邮编

省级 地级 县级 制定或修订 
(修订标准号) 

 
   

计划起止 
时间 

 

 
目的、意义：（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标准所涉及的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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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强制性条款的理由： 
 
 
 
 
 
 
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包括拟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编号及名称） 
 
 
 
 
 
 
 
 

主要起草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联系地址    邮编

参加起草单位  

地方拨款  
经费预算  经费来源 

自筹  

项

目

提

出

单

位

意

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技 术

委 员

会 或

技 术

归 口

单 位

意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制修订强制性地方标准的项目计划，请同时填写“设置强制性条款的理由”和“标准所涉及产品目

录”两栏。 
2、 对于各栏内容可另附页说明。 
3、 标题中的×××为市、县名称（如海口市、澄迈县等，下同）。 



DB46/T 74—2007 

7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海南省×××强制性地方标准通报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  年    月    日    
 

通    报 
1． 发布通报成员： 

如可能，列出涉及的地方政府名称： 
 
2．负责机构： 

如果负责处理反馈意见的机构不同于上述负责机构，请注明其名称和地址（包括 
电话和传真号码，如可能请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和英特网址） 

    
 
3． 根据协定哪一条通报：[  ] 2.9.2， [  ] 2.10.1， [  ] 5.6.2， [  ] 5.7.1，其他： 
 
4．涵盖产品（如可能请提供产品 HS 编码或 CCCN 编码，否则提供国家减让表中所列关税税目

号；如可能，可另提供国际商品系统编码（ICS）： 
    
5．通报文件的标题、语言和页数： 
 
6．通报文件内容简述： 
 
 
7．目标及理由，如果是紧急措施要说明紧急问题的性质： 
 
    
8．有关文件： 
 
 
9．拟批准日期：   
   拟生效日期：        
    
10．意见反馈截止日期：         
 
    
11．文本可以从下机构得到： 

[  ]咨询点,或其它机构的联系地址、电话、传真号码以及 E-mail 地址和英特网址（如果有）：

 
 

注：表中第 4、5、6、7、8 项须由起草单位填写，并随强制性标准报批稿一并报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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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海南省×××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回函意见表（汇总表） 

单位:                                  

序

号 
章条编号 修改意见 理由或依据 处理意见 

1     

2     

3     

4     

5     

6     

7     

8     

9     

10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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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海南省×××地方标准报批和编号发布签署表 

标准 
名称 

 

起 
草 
情 
况 

起草过程简要说明： 
 
 
 
 
 
   
  主要起草单位领导：          主要起草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 
查 
情 
况 

审查意见： 
            见附件：（标准审定意见） 
 

年  月  日 

报 
批 
情 
况 

报批意见：  
承办人：                            年  月  日  
标准化处处长*：                     年  月  日 
主管局长：                          年  月  日 

发 
布 
情 
况 

 
法人：                            年  月  日 

 
标准编号：                 发布单位（盖章） 
实施日期：                       年   月    日  

*注：市、县级地方标准取消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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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地方标准函审意见表 

标准起草单位：             发出日期：                函审及表决截止日期： 

姓名：                     电话：                    单位：                                     

意见或建议理由如下： 
函 审 结 论（表决） 

序号 标准章条 函 审 稿 原 文 修  改  意  见 理     由 
赞成 不赞成 弃权 

     

     

   

①表决方式是在选定的方框内划"√"的符号，只可划一次，选划两个框以上者按废票处理（废票不计数）。 

②回函说明提不出意见的单位按赞成票计；没有回函说明理由的，按弃权票处理。 

③回函日期，以邮戳为准。 

④建议或意见和理由栏，幅面不够可另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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